
合肥市市政工程优秀项目经理（总监理工程师、

项目设计负责人）评选办法

（暂定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提高本市市政工程项目管理水平，提升项目管理

人才队伍素质，建立健全项目管理人才激励机制，表彰在项目管

理中做出突出成绩的项目经理、总监理工程师、项目设计负责人

（以下简称：“项目经理”），规范市政工程优秀项目经理评选

工作，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合肥市市政工程优秀项目经理评选活动在合肥市

城乡建设局的指导下，由合肥市市政工程协会（以下简称“协会”）

组织实施，评选活动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每年组织一

次。

第三条 遵照行业评选要求，申报省、全国优秀项目经理，

将优先从合肥市市政工程优秀项目经理中遴选推荐。

第二章 参选范围和参选条件

第四条 “合肥市市政工程优秀项目经理”参选范围和条件：

1、经单位同意，取得市政建造师执业资格，并注册有效；

从事项目管理工作五年以上，均可参加评选。

2、爱岗敬业、遵纪守法、廉洁自律、勇于创新，开拓进取，



在工作中取得优异成绩。

3、严格执行《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有丰富的工程项

目管理经验，在从业同行中处于领先水平。

4、履行“项目管理目标责任书”规定的各项任务，认真实

行项目成本核算制，规范执行企业管理制度，积极推广应用新技

术、新工艺，采用新材料、新设备，在项目管理中运用先进的管

理技术、方法和手段，确保工程质量。

5、加强施工现场管理，实现安全生产。近两年来至少获得

一项市级（市外相当于本市市级）及以上标准化工地称号（工程

项目所在地区不开展标准化工地评选的酌情考核）。

6、严格工程质量管理。近两年至少获得一项市级（市外相

当于本市市级）及以上的工程质量奖。

7、评选年度担任项目经理的工程项目获得“合肥市市政工

程安全生产标准化工地”、合肥市市政工程“庐州杯”奖、安徽

省建设工程“黄山杯”奖、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

等各类行业奖项的将优先考虑。

第五条 “合肥市市政工程优秀总监理工程师”参选范围和

条件：

1、经单位同意，取得全国注册监理工程师注册执业证书；

并担任总监理工程师职务五年以上，均可参加评选。

2、遵纪守法，廉洁奉公，严格监理，热情服务，恪守职业

道德，本年度无不良记录。



3、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综合协调能力，团结协作精神，

责任心强，监理到位，能认真履行合同，本年度未发生过任何监

理责任事故；

4、工程监理效果突出，成绩卓越。近两年年担任总监理工

程师职务的工程至少获得过得一项市级（市外相当于本市市级）

及以上质量奖项或安全标化奖项；

5、评选年度担任项目总监的工程项目获得“合肥市市政工

程安全生产标准化工地”、合肥市市政工程“庐州杯”奖、安徽

省建设工程“黄山杯”奖、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

等各类行业奖项的将优先考虑。

第六条 “合肥市市政工程协会优秀项目设计负责人”参选

范围和条件：

1、经单位同意，具有高级技术职称并从事工程勘察设计工

作五年以上（国家已实施执业注册制度的专业还须具有相应的执

业注册资格），均可参加评选。

2、遵纪守法，品行端正，热爱勘察设计工作，具有严谨科

学精神和强烈社会责任感，无不良行为记录。

3、具有深厚专业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专业技术水

平在同行业有一定知名度，能团结带领单位本专业勘察设计人

员，提高工程勘察设计质量和技术水平。

4、近三年所主持设计的工程至少获得过得一项市级（市外

相当于本市市级）及以上勘察设计奖；



5、评选年度所主持设计的工程获得“合肥市市政工程安全

生产标准化工地”、合肥市市政工程“庐州杯”奖、安徽省建设

工程“黄山杯”奖、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等各类

行业奖项的将优先考虑。

第七条 凡是评选年度所负责的市政工程项目出现亡人生

产安全责任事故，或被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行政处罚的项目负责

人，不参加本年度行业评先。

第三章 申报资料

第八条 合肥市市政工程优秀项目经理申报资料内容及要

求：

1、申报资料总目录，并注明各种资料页码；

2、合肥市市政工程优秀项目经理（总监理工程师、项目设

计负责人）申报表；

3、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4、近两年所负责工程项目的获奖证书复印件；

以上资料应整理装订成册，报一式一份，申报资料提供的相

关内容必须清晰、准确、真实。

第四章 评选机构及程序

第九条 协会秘书处负责优秀项目经理评优工作的受理、

组织评定、公示、公布和日常工作。



第十条 合肥市市政工程协会设立评优委员会，评优委员会

由相关领导组成，报市城乡建设局备案。

第十一条 协会秘书处负责对申报材料进行汇总初审，确定

推荐名单，并将遴选结果提请评优委员会评议审定。

第十二条 评优委员会以协会联席会的形式召开，获得参

会人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票者通过。

第十三条 通过的名单，将在协会网站上进行不少于 7 天

的公示，公示结束无异议的个人将获得优秀项目经理称号。

第五章 表 彰

第十四条 协会对获得优秀项目经理的个人颁发荣誉证

书，并进行通报表彰。获奖者所在单位可根据自身情况，给予奖

励。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合肥市市政工程协会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实施，原《合肥市市政工

程协会关于开展行业评优活动的实施办法》（合市政协[2019]

第 10 号）同时废止。


